
金門縣烈嶼鄉卓環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 1次會議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規劃

訂定各項防疫強化作為。  

日期 110 年 8月 30日(一) 

時間 09：00 地點 本校校長室 

主席 楊校長杰頤 紀錄 翁振鈞 

列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出席人數   11人 

會議內容摘要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注意事項暨本校實施要點 

項次  防疫工作項目  ★★★  本校執行作法  

一、

防疫

整備

工作  

（一） 學校及幼兒園開學前務必召

開防疫小組會議，研議校（園）內

防疫措施，加強物資盤點。  

1. 本校於 110年 8月 30日 9：00，召開防疫小

組 110學年度第 1次會議。  

2. 學務處於 8月 30日防疫會議後領取教育局配

發酒精並盤點校內其他防疫物資。 

3. 開學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及教育

局來文規範，定期召開防疫小組會議。  

（二） 配合各縣市政府環保機關於

開學前加強校園內環境消毒工作  

1. 鄉公所已於 8/29進行校園消毒 

2. 開學前安排校園內空間、班級教室清消。 

（三） 開學前針對教室、各學習場

域、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

清潔消毒及空間清消管理 

開學前：  

1. 擬於 8/31（二）返校日前進行班級消毒作業。  

2. 請同仁針對班級及教學場域完成清消工作。  

3. 委請總務處安排校工加強廁所清潔打掃。  

 



二、服

務及入

校條件 

（一）  

學校教職員工及工作人員，應符合

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之服

務及入校條件；疫苗第一劑接種未

滿 14日或未接種者，首次進入校園

服務前應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之後每 7日進

行 1 次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為原

則。  

1. 依規定辦理。  

2. 委請人事主任協助疫苗施打造冊：  

（1） 調查「未列入」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造冊

對象內。  

（2）暑假招考或招標之新進代理代課教師、教

職員、課後照顧班人員、課後社團等對象請一併

填列造冊(未造冊於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  

（3）有關課後社團教師/課後社團教練請先一併

填報。  

（4） 開學後未施打疫苗學校人員篩檢措施： 

A. 教師：學校提供第一次快篩試劑，爾後由教

師自行購置快篩試劑檢測並提供證明。  

B. 社團教師/課後班服務人員：請自行購置快篩

試劑進行檢測，並提供相關證明。  

C. 志工：為保護本校學童之健康，開學前將調

查志工夥伴是否完成篩檢，開學後入校協助校務

運作以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14天以上的志工夥伴

為主。  

（二） 開學後，家長及訪客原則不

入校（園），但經學校及幼兒園認定

有入校必要者除外。  

1. 校園操場暫不開放 

2. 上課時間家長及訪客非必要不予入校。  

3. 上學階段：  

(1) 上學期間，為顧及量測體溫防疫 

措施，本校僅開放正門口通行。  

(2) 幼兒園新生過渡期前 3天（9/1～ 

9/3），家長可採實聯制、測量體溫後帶

孩子進入校園。8/31 小一新生註冊日以

分流方式進行，家長進行實聯制、測量

體溫後，帶孩子進入教室註冊。  

(3) 校園內不提供開放家長汽機車停放。  

4. 放學階段：  

(1) 家長、安親班老師不進校、一律於校門

口接回。  

(2) 導護老師帶領走路回家的學生走到郵局

交叉路口。 

（三） 具有 COVID-19 感染風險

者、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應

確實落實「生病不上班、不入校

（園）」。  

落實教、職、員、工、生：「生病-不上班、不入

校」。  

 



三、

個人

衛生

防疫

措施  

（一） 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學生身

體健康，上學前先量測體溫，如出現

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應在家休息避

免外出。  

1. 每日上學前請家長主動關心學生健康並量測

體溫。  

2. 學生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務必請假就

醫，無症狀後才上學。  

（二） 到校後，學校應落實入校

（園）時及下午上課前師生體溫量

測、手部清消及監測健康狀況。  

1. 上學時校門口由警衛量測學生體溫，過高者稍

做休息後再次確認，無異樣可入校，超過規範

則聯絡家長接回。  

2. 入班級後，進行手部清洗（勤洗手），並由老

師再行量測一次，以免有疏漏情形。  

3.午休後師生實施體溫量測及手部清洗 

（勤洗手）。  

（三） 全校（園）師生除用餐及飲

水外，應全程佩戴口罩。  
1. 本校教、職、員、工、生等，除用餐、飲水、

潔牙外，應全程佩戴口罩。  

2. 學生午餐潔牙好習慣，可採以下方式進行：  

3.  

(1) 潔牙時間請導師叮嚀孩子，每水龍頭一

次僅限一人使用。 

(2) 如家長對以上防疫措施仍有疑慮，亦不

勉強學生進行飯後潔牙。  

(3) 每週一次漱口水，照常辦理。  

4. 音樂課若有需脫口罩吹奏樂器之課程，請任課

老師安排在後面週次上，先以指法、樂理為

主，待 9/3新防疫指引最新指示。 

 

四、

環境

及空

間清

消管

理  

（一） 每日定期針對教室、各學習

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

清潔及消毒，並視使用情形，增加清

潔消毒頻率。  

1. 請各班導師遵照本校規範進行一日三消(上放

學、課間)，教導處協同總務處安排校工及安

心上工人力進行課間消毒(於學生音樂、體

育、書法、自然課時，進班級教室消毒)、放

學消毒。  

2. 每週三下午以紫外線消毒機至各班教室進行消

毒。 



（二） 學校學生交通車與幼童專用

車應加強清消管理，且應造冊並落實

固定座位。  

1. 學生租賃遊覽車應造冊並按疫情指揮中心防疫

規定落實固定座位，分別於發車前、收班

後，應以學生接觸較頻繁之車內座椅、扶

手、拉環等處實施消毒作業。  

（三） 維持各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

通風，開冷氣時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

扇窗，每扇至少開啟 15公分，並加

強通風及清消。  

1. 教室開冷氣時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

扇至少開啟 15公分，並加強通風及清消。  

2. 教室前後門之觀課窗請勿張貼、懸吊物品遮

敝。  

3. 各辦公室是否開門辦公由各處室自行決定。 

五、

教學

活動

防疫

措施  

（一） 學校及幼兒園推動之課程及

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

實施，並落實課堂點名。  

1. 本學期所有課程及活動，採「固定座位」、

「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課堂點名。  

（二） 室外體育課程，均應保持防

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離，特別是容易

肢體接觸或團隊性運動項目課程，授

課教師須調整課程目標、教學內容與

評量方式，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1. 學校實施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應保持防疫

足夠之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室外 1公

尺），並做好其他的防疫措施，特別是容易肢

體接觸或團隊性運動項目課程，授課教師須

調整課程目標、教學內容與評量方式，以符

合足夠的社交距離，維護師生安全。  

（三）為落實全程佩戴口罩，進行體

育課程時，請授課老師評估運動強度

並留意學生身體狀況，適時調整課程

內容。  

1. 實施體育課程教學特別留意學生身體狀況，並

適時調整課程內容。  

 

 （四） 實習實作與實驗應採固定分

組，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

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使用設

備、器材之需要，輪替前應先澈底

消毒。  

1. 實作與實驗應採固定分組，學生練習時使用

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輪

替前應先澈底消毒；課程完畢後也要澈底消

毒。  

2. 自然課程需操作實驗器材者，以一人一份材

料進行操作為原則，如因實驗器材因素需分

組進行者，則由自然老師示範操作（不分組

操作）。 

（五） 學校得以跑班方式實施教學

活動，如社團活動及課後照顧等，

應依不同班別不同教室採「固定座

位」、「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課

堂點名，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考。  

1. 社團活動、課後照顧、學習扶助班實施之教學

課程及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

施，並落實課堂點名。 



六、 戶外教育等活動，應維持社交距離、佩

戴口罩、遵守空間容留人數限制，並留意景

點、住宿地點規劃，且應採實聯制，確實執

行人流管制等，另依活動行程規劃，提醒師

生遵循相關防疫管理措施。  

1. 戶外教育等活動安排，應維持社交距離、佩

戴口罩、遵守空間容留人數限制。  

2. 加強安全教育。  

七、 學校辦理大型集會活動如開學典禮、週

會或迎新活動等，仍應採線上方式辦理為原

則；如採實體方式辦理，應依指揮中心規

定，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

之措施辦理，倘超過人數應提報防疫計畫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1.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110 年 8 月 17 日版本）辦理各項活動，人數

上限為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之措施辦理。  

2. 新生始業式辦理方式詳見新生始業式指導辦

法。  

3. 本學期始業式（開學典禮）採線上方式辦

理，學生朝會待 9/3新防疫指引出來後，確認是

否以線上辦理。 

八、

餐飲

防疫  

  

（一）  

應加強清潔消毒飲水機，並加註標示

僅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  

1. 加強清潔消毒飲水機，位請總務處於飲水機上

加註標示｢僅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  

2. 請導師加以宣導告知學生。  

（二）  

教室內用餐應維持環境通風良好，以

個人套餐並使用隔板入座或維持社交

距離用餐，且不得併桌共餐；用餐期

間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

及消毒。  

1. 班級應以固定人員執行配膳(打菜) 作業，落

實正確手部清潔、量測體溫、戴口罩等防

護，配膳過程不說話、不嬉戲等措施。  

2. 學生午餐以個人套餐及隔板分隔用餐。  

3. 加強用餐禮儀及午餐教育。  

（三）  

校內美食街及商店應遵守「餐飲業防

疫管理措施」。  

本校無美食街及商店。  

.  

  

主
席
結
論 

請按照本次會議討論方式進行執行，並於校務會議宣達給所有同仁。 

散會 9:30 



 

金門縣卓環國小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防疫小組會議  簽到表 

 

 日期：110年 08月 30日(星期一) 

 時間： 

 地點：卓環國小校長室 

列席人員： 

主    席：                       紀錄：     

出 席 人 員  

    

    

    

    

    

    

    

    

 

 


